莆田市秀屿区耕地占用税纳税减免申报表

金额单位：元

	纳税申报人
	

	详细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单位性质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建设项目性质
	
	建设项目用途
	

	批准用地文号
	
	耕地种类
	

	批准占用耕地面积
	              亩
	适用税额
	              元/平方米

	计征税额
	
	申请减免税额
	

	批准减免税额
	
	应征税额
	

	申请减免理由
	

	批准占用日期
	年  月  日
	申报日期
	年  月  日

	征收机关

受理意见
	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	上级征收机关

审核意见
	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	填表须知
	1、纳税申报人应在本表及申报材料上签字盖章，证明其真实性、

合法性；

2、若申报不实或虚假申报，由纳税申报人负责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
